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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交易中心招标采购交易流程 

（试行） 

第一章 交易入场 

第一条 交易中心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和线下交易场所，

为交易用户的招标采购交易活动提供第三方平台服务，服务

流程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二条 交易用户应按照《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

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交易中心入场交易规则》要求，在交易中

心电子交易系统上办理用户注册、入场登记、场地预约等入

场交易手续。 

第三条 交易用户办理完第二条中所述入场交易手续后，

应根据项目实际需求，按照本交易流程开展公告发布、投标

报名、开标评标等环节交易流程。 

第二章 公告发布 

第四条 交易项目应发布项目公告的，应在北京软件和

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交易中心门户网站发布

项目相关的公告信息，公告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已完成场地预约的交易项目，招标采购人或招

标采购代理机构须在电子交易系统编辑、提交公告信息并上

传电子版招标文件。招标采购人应使用交易中心企业数字证

书对公告内容进行在线签章确认，或上传加盖招标采购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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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公告（文件）确认函”扫描件。 

第六条 交易项目未提交招标采购人对公告信息确认材

料的，以及未上传电子版招标文件的，交易中心将不受理其

发布申请。 

第七条 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应在公告发布

时上传电子招标文件至电子交易系统，以供潜在投标供应商

报名下载或获取，具体上传要求为： 

（一）采用电子开评标的交易项目，招标采购人或招标

采购代理机构应上传使用交易中心招标文件制作工具生成

的指定格式的电子文件； 

（二）采用非电子开评标的招标项目，招标采购人或招

标采购代理机构应上传电子交易系统指定的其他格式的招

标文件。 

第三章 投标报名 

第八条 投标供应商根据交易项目是否采用电子交易系

统交易可选择不同的报名方式，采用电子交易系统交易具体

报名要求为： 

（一）采用电子开评标的项目，投标供应商应使用交易

中心企业数字证书登陆电子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上传

相关报名资料； 

（二）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报名信息

进行核验通过后，投标供应商在线下载招标文件并使用交易

中心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制作并生成加密或不加密的投标文

件。 

（三）交易项目涉及缴纳、支付、退还招标文件工本费

及投标保证金的，可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缴纳支付。 

第九条 投标供应商报名的项目是采用非电子化开评标

的项目的具体报名要求为： 

（一）投标供应商按照招标公告中指定的报名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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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名。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应在电子交易系

统完善交易项目中的投标报名信息； 

（二）交易项目涉及缴纳、支付、退还招标文件工本费

及投标保证金的，采用线下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招标采

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电子交易

系统上登记该项目的保证金缴纳情况。 

第四章 组建评标委员会 

第十条 交易项目拟使用随机抽取方式组建评标委员会

的，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应在确定的评标时间前

一个工作日，向电子交易系统提交专家抽取申请并上传加盖

电子签章的相关表格附件。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易中

心依据抽取需求办理专家抽取业务。 

第十一条 专家抽取结果通知单将在评标开始时间生成，

并直接同步至交易中心开评标区。 

第十二条 由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自行聘请

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的，应在评标当日向交易中心出具聘用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未在该名单中经交易中心备案的评标

委员会成员将被拒绝进入评标区。 

第十三条 招标采购人拟派业主专家参与评标的，招标

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应在评标前一个工作日通过电

子交易系统提交业主专家备案信息，未在交易中心备案的业

主专家将被拒绝进入评标区。 

第五章 入场开标 

第十四条 交易项目的开标活动由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

购代理机构组织开展，开标程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五条 采取电子开标的交易项目应按照以下流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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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文件递交。投标供应商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规

定，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完成在线签到，将加密或不

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递上传至电子交易系统，同时现场递交

电子版； 

（二）投标文件解密。到达开标时间后，投标供应商和

招标采购人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完成加密投标文件解密。投标

供应商使用交易中心企业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供应商解密，招

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使用交易中心企业数字证书

完成招标采购人解密； 

（三）唱标。解密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信息将自动

导入电子交易开标系统，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可

以通过电声方式或自行宣读方式唱标。唱标完成后，招标采

购人、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投标供应商以及现场监察人员应

在开标一览表中签章确认。 

第十六条 采用非电子开标方式招标采购的项目，由招

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开标过程，并将开标过程

中产生的签到表、开标一览表等文件上传至电子交易开标系

统中，或在开标当天交由交易中心存档上述资料复印件备案。 

第十七条 交易中心对开标过程进行音视频记录存档，

并通过交易中心门户网站的开标现场栏目向社会公示。 

第六章 入场评标 

第十八条 交易中心评标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允许进入

评标区的人员为： 

（一）评标委员会成员。从评标专家库随机抽取（选聘）

的参与当天评标活动的评标专家，持有效的身份证件、评标

专家证及交易中心个人数字证书，经工作人员核验身份后进

入专家评标区； 

（二）监察人员。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可在

评标会前根据项目需要通知项目审批单位、监察单位、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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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上述部门可视情况选择到现场进行监标，或使用交易

中心专用网络监控摄像对开评标过程进行远程监督； 

（三）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招标采购人或

招标采购代理机构负责项目评标辅助的工作人员进入评标

区的，每个项目应不超过三人并须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授

权委托书。 

（四）交易中心开评标区工作人员。 

（五）其他人员。评标过程中有特殊情况需进出评标区

的人员，必须得到现场监察人员的同意，并经交易中心登记

出入信息。 

第十九条 评标区内禁止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进入评标

区前，所有人员应主动将通讯设备存入存储柜。如遇特殊情

况确需使用通迅工具对外联络的，经现场监察人员同意后，

可使用评标区提供的传真等通讯设施。 

第二十条 现场监察人员对专家抽取结果通知单和评标

专家身份信息进行核验后，评标委员会开始评标。 

第二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应按照招标文件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独立开展评标工作。评标组长应组织评标委员会汇

总评审结果、编写并形成评标报告。 

第二十二条 采用电子评标的交易项目，评标委员会在

评标结束后使用交易中心个人数字证书对评标报告进行在

线签章后提交评标结果，招标采购人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对评

标结果进行签章确认。 

第二十三条 采用非电子评标的交易项目，评标委员会

在评标结束后将评标报告原件提交至招标采购人或招标采

购代理机构，并同时在交易中心存档上述资料复印件备案。 

第二十四条 在评标过程中如需纸质版材料，可通过电

子交易系统将材料打印后由相关人员签字后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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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交易完成 

第二十五条 交易项目在完成上述交易流程后，应按照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交易中心

入场交易规则（试行）》要求，在电子交易系统上办理完成交

易所需的公告公示、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发出、资料备案存档

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 交易用户应按照交易规则所附的交易服务

收费标准，对交易项目所涉及的服务内容进行费用缴纳。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流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本流程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负责

解释、修订。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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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招标采购

交易中心招标采购交易流程图

 


